


一、建设用地项目呈报说明书 
计量单位：公顷

申请用地单位 泗县人民政府

项目名称 泗县2020年第6批次（增减挂钩）城镇建设用地

使用挂钩周转指标项目
泗县2019年第十批次城
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

点项目
批准文号 皖政挂〔2020〕176号

申请用地总面积 24.0956
新增建设
用地面积

23.8573

土
地
利
用
现
状

       权属                  
地类

合        计
其中

国有土地 集体土地

总计 24.0956 0.0000 24.0956

(一)农用地 23.8573 0.0000 23.8573

其
中

耕地 20.4656 0.0000 20.4656

其中：        
基本农田

0.0000 0.0000 0.0000

林地 0.0000 0.0000 0.0000

（二）建设用地 0.2383 0.0000 0.2383

（三）未利用地 0.0000 0.0000 0.0000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用途 全部为允许建设区

分
批
次
城
市

（村
镇）
建
设
用
地

地块名称或编号 用地面积 规划用途

6-1# 5.3207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6-2# 8.3990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6-3# 1.8112 交通运输用地

6-4# 0.2149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6-5# 7.9304 工矿仓储用地

6-6# 0.1718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6-7# 0.2476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二、征收土地方案
                 计量单位：公顷、万元、人

征收土地涉
及的权属单

位

乡（镇）
泗城镇，泗县经济开发区（泗城镇），泗县经济开发

区（草庙镇）

村
虹乡社区(三王村)、四里桥社区，赵位社区（赵位
村）、东发社区（刘赵社区）、曹苗社区（曹苗

村），大刘社区（大刘村）

权属状况 四至清楚、面积准确、权属无争议

征
地
补
偿
费
用
标
准

统  
一  
年  
产  
值  
区  
域

地     类 面     积 统一年产值
标准

土地补偿
倍数

安置补助
费倍数

农用地

其中：耕地

建设用地

未利用地

区  
片  
综  
合   
地  
价  
区  
域

地     类 面     积 综合标准

其中

土地补偿费 安置补助费

农用地 23.8573 68.7000 24.6000 44.1000 

耕地 20.4656 68.7000 24.6000 44.1000 

建设用地 0.2383 68.7000 24.6000 44.1000 

未利用地



 续一

其它费用

名称 金额

青苗补偿费 33.7682 

地上附着物补偿费 26.8128 

征地总费用 1715.9488 
征地费用
综合标准

71.2142 

需要安置的
农业人口数

408人
需要安置的
劳动力人数

285人

安

置

途

径

货币安置 408人（其中劳动力285人）

用地单位安置

农业安置

征地款入股安置

社会保险安置 79人

留地安置

土地开发整理安置

备

注

    1、土地补偿费总额：592.7518万元；
    2、安置补助费总额：1062.6160万元；
    3、补偿标准符合《土地管理法》和《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全省征地区
片综合地价标准的通知》（皖政[2020]32号）文件规定，被征地农村集体和农
户无不同意见；
    4、拟征收土地征地补偿和安置方案公告已发，在规定的期限内被征地集体
组织的农民未提出听证要求；                
    5、青苗和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按照2020年9月25日宿州市人民政府公布的
宿政秘 [2020]50号《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宿州市被征土地青苗及地上附着
物补偿标准的通知》文件执行，符合有关要求；             
                                                                                                                                                                                                                                                                

填表人：苗国防




